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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法 院 公 告
2023年9月11日

（2023）浙0604民初2401号之一
沈宇帆：本院受理原告李旺盛与被告沈宇帆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604民初240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沈宇帆返还给原告李旺盛
款项人民币6万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
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变更后）1300元，由被告沈宇帆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17号之一
2023年6月13日，本院根据金华市陆通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金华市陆通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本案已发生公告费等破
产费用，债务人金华市陆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可
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金华
市陆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金华市
陆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
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
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3年9月6日裁定宣告金华市陆通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市陆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341号
胡永才、应卫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武义天顺门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与被告胡永才、应卫光股东损害公司债
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723民初134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被告胡永才、应卫光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赔偿浙江武义天顺门业有限公司债权人国
家税务总局武义县税务局等5人（单位）在债权范围内的
损失3232035.26元，该款由浙江武义天顺门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归入浙江武义天顺门业有限公司财产范围进行
分配。案件受理费32656元，由被告胡永才、应卫光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破21号
本院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的

申请于2023年8月17日裁定受理了浙江君澜开禧生态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9月1日
指定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为浙江君澜开禧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君澜开禧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0月20日前，向浙江君澜开禧生
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申报地
址：金华市环城南路西段1586号龙腾铭德广场八楼；邮
政编码：321200；联系电话：戴律师18857929819，申报
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
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债权人
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君澜开禧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君澜开禧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浙江君澜
开禧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在2023年9月29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
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
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
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本
院定于2023年11月8日（星期三）9时整在武义县人民法
院第十一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以庭审直播和书面相结合形式召
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破23号
本院根据吴锦平的申请于2023年9月4日裁定受

理了浙江萨帕斯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23年9月6日指定浙江五义律师事务所为浙江萨
帕斯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萨帕斯工具制造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0月20日前，向浙江
萨帕斯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
浙江武义县东升东路262号浙江五义律师事务所；邮
政编码：321200；联系电话：鲍律师13906795157，申报
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
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债权
人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萨帕斯工具
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萨
帕斯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浙
江萨帕斯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在2023年9月29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
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
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
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本
院定于2023年11月9日（星期四）上午9时整在武义县人
民法院第十一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以庭审直播和书面相结合形
式召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958号
浦江湛博工贸有限公司、胡坚勇、方群英、金佳颖、

金斯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
江支行与被告浦江湛博工贸有限公司、胡坚勇、方群
英、金佳颖、金斯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195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自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递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269号
台州市优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

州市椒江区白云街道万达广场2幢1805室。法定代表
人：余健）：本院受理原告吕选强与被告上海宝龙商业地
产管理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台州市优家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确认原告吕选强与被告台州市优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2年9月1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二、驳
回原告吕选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
告吕选强承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台州市优家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
法院5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另原告吕选强于2023年7月
11日向本院提起上诉，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确认
2022年9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优家公司签订商铺
租赁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被上诉人上海宝龙商业地产
管理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停止侵害；3、判令被上诉人上
海宝龙商业地产管理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赔偿原告因被
告侵害造成的停业经济损失（经济损失按每天人民币
1500元，从2022年11月24日起计算至停止侵害之日
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507办公
室领取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1847号
卢晓广（住浙江省缙云县壶镇镇旸村村西丘33号）：

本院受理原告杨海洋与被告卢晓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卢晓广支付原告杨海洋货款7350
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履行完毕。若被告未按判
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收取），由
被告卢晓广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社会
治理中心201办公室（浙江省永康市城南路329号）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847号
黄兴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803民初184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代偿款28712元，并由你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3民初2355号
史志善：原告台州市平坦供应链有限公司与被告

史志善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向你送达裁判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1003民初23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史志善在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台州市平坦供应链有限
公司代缴的罚款907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9070元为
基数，自2023年6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
公告费560元，共计610元，由被告史志善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617号
翁礼军（3326031966****5971）：原告应友东与

被告翁礼军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1004民初261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
翁礼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
应友东加工款6962元并支付自2023年5月12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翁礼军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
同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
件受理费。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件
送交本院，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
上诉处理。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839号
潘猛（3310821988****0736）：原告浙江恒金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潘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1004民
初1839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潘猛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浙江恒金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租金54680.59元及违约金（截至2023年2月2
日为3798.54元，及以54680.59元为基数自2023年2
月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4倍计算的违约金）；二、原告浙
江恒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就登记在被告潘猛名下牌号
为浙J602FS号大众牌轿车（发动机
号：CN2957）拍卖、变卖或折价后所
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原告
浙江恒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其他诉
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338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潘猛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同时按照
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
费。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件送交
本院，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1527号
赵绕林（公民身份号码530323198712031173，

住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彩云镇路撒村委会小路撒村）：本
院受理原告张雪仙与被告赵绕林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1023民初1527号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原告依据新证据变更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
法判决被告赵绕林偿还房租加水电费8344元。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2023年10月25日8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21民初437号
黄贤群（户籍地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乐成街道乐怡

社区）：本院受理原告乐联商贸青田有限公司与被告王金
耀、青田县新四海电器有限公司、黄贤群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1121民初4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王
金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告乐联商贸
青田有限公司货款12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23年2
月1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3.65%计算）；二、
驳回原告乐联商贸青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天内来
青田法院船寮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23破1—1号
2023年4月23日，本院根据遂昌县供排水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查明，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的资产已
在之前的执行程序中被人民法院拍卖用于清偿债权，公
司法定代表人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向管理人移交财务账
册、财产，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
为：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管理人申请宣告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破
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
院于2023年8月8日裁定宣告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程序。 遂昌县人民法院

杭州茜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MA2AXKQ0XX）遗失本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杭州茜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1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甬政华

本报讯 近日，“护航亚运 志愿平

安——平安宁波志愿者护航亚运暨平

安三率宣传”启动仪式在宁波市江北

区滨江体育公园举行。

活动现场，来自 11 个市级行业

（系统）、10 个区（县、市）、2 个开发区

的23支平安志愿者大队代表，共同宣

读《平安志愿者倡议书》，5 位热心平

安法治工作的志愿者受聘为“平安法

治副校长”，平安宁波志愿者 LOGO

发布。

宁波市委平安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深化推进群防群治行动中，宁波

市已形成纵向贯穿市、区（县、市）、街

道（镇乡）、村（社区）四级，横向覆盖各

相关行业、系统的平安志愿者队伍组

织体系。今年 8 月，市委平安办还部

署开展平安志愿者护航亚运集中巡防

活动，全市 3700 余支平安志愿者队

伍、30 余万名平安志愿者，积极开展

护校安园、禁毒反诈、社会治理等志愿

服务。

30万名平安志愿者出征

台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郭勤波 通讯员 朱玲巧

本报讯 日前，一家汽摩配零部件生产企业的新

项目桩基开始进场施工。项目从拍得土地到开工，

只用了两个月，比当地指导时限缩短近一个月，创造

了台州市路桥区同类项目拿地开工最快纪录。

今年以来，在路桥“1187”亲清政商关系体系的

推动下，桐屿街道大力推动“全链通审批”转型升级，

实现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高质量发展政企连心的“双

向奔赴”。

7 月初，上述公司在当地拍得地块后，桐屿街道

随即对接公司，实现项目全链条管理服务。线上，建

立协同联动机制，梳理项目开工前涉及的环节、事项

等，开展“圆桌”会议，解决企业合理诉求；线下，协助

企业并联推进招投标、施工许可、渣土清运等审批监

管。

“原先‘一件事’改革极大方便了企业的办事流

程，但是企业拿地后还会面临标准流程不能解决的

问题，这就需要街道‘特需门诊’提前介入，做到政策

精准送达、诉求及时排解、服务贴心到位。”桐屿街道

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常务副主任叶剑峰介绍。

“全程有政府‘金牌服务团’陪同沟通，不仅帮我

们解决了开工前的各类堵点难点，还帮我们推进了

整个办事流程，让我们早开工早受益。”企业项目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计划把研发设计总部也搬到桐屿。

“这样不仅方便企业，节省成本，也能让部门单

位工作更高效。”叶剑峰介绍，相关项目落地后，街道

还会将服务延伸至企业投产发展阶段。

“全链通审批”
让项目早开工

金华政法融媒体中心 许丽
本报记者 江胜忠

本报讯 9 月 8 日，金华市政府新

闻办举行金华市公安机关“守护民安”

新闻发布会。

今年以来，金华市公安局针对电

信网络诈骗、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面

巡查防控等民生事项，持续加大依法

治理力度，提升为民服务效能。

金华警方推动全民防诈骗“走

心”工程连续两年列入市政府十大民

生实事；“全域反诈”列入市委市政府

社会治理争先三年行动；依托金华反

诈中心，完善“市局主研主战”“县局

主打主办”“派出所主防主劝”组织架

构，制定《市县所三级反诈体系建设

运行规范》；将反诈中心功能延伸至

派出所一级，构建“党委领导、联席办

统筹、刑侦主打、情指中心主令、相关

警种主制、派出所主防”的全警反诈

格局；公安机关多警种一体化作战，

相关重点银行和运营商专人专线入

驻反诈中心。

同时，金华警方不断创新升级预

警劝阻手段。组建全市反诈预警专

班，已搭建三侧（网络侧、资金侧、通讯

侧）预警模型 12 个，输出紧急高危预

警数据 8957 条，挖掘本地涉企预警

1825条，劝阻金额1.8亿元，避免多起

重大涉企被骗案件发生，帮助企业解

冻资金2.02亿元。

金华警方深入开展“网上+网下”

立体化宣防，婺城“心盟反诈”、金东

“一村一警”等群防群治做法成效明

显；研发集“防、管、治”于一体的“涉诈

APP 预防智控”应用，实现预警数据、

部门联动、精准指令、即时反馈、系统

总结的处置闭环。

“全域反诈”成功劝阻1.8亿


